
附件 2: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2017 年优秀本科生转专业接收方案 

 

接受专业 
接收最

大人数 
接收条件 

接收报名材料 笔试 面试 

时间 地点 电话 科目 时间 地点 时间 地点 

  经济学类    5 

必备条件： 

1.对经济学有浓厚兴趣； 

2.原则上第一学年单科成绩

不低于 60 分，且在原专业所

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5； 

3.优先接收数学基础较好的

学生； 

4.在学院组织的笔试中成绩

优良； 

5.转入后随下一年级学习（学

籍转入下一年级），学生转入

我院后必须修满四年并取得

学院教学计划中规定全部课

程的学分，原则上不能申请提

前毕业； 

6.未受过任何处分； 

7.符合专业对学生身体条件

要求。 

具备以下条件者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接收： 

1.获得校级（含校级）以上奖

励或荣誉的学生； 

2.在班级担任班干部或者在

学生会、团委、社团等表现突

出者，须提供所在单位或学院

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3.有过相关科研经历，如参加

过学校创新创业项目、国家大

学生创新项目、挑战杯等活动

并表现突出，或者在有关期刊

发表论文者。 

5 月 31 日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30-17:30 

 

本部齐云楼

1018 办公室 
  8912624 

                 高等数学 

 

6 月 12 日 

上午：

10:30-12:10 

 

笔试请提供身

份证、学生证、

校园卡等相关

证件 

  

  榆中校区 

天山堂 A305 
     

 

 

 


